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nk of Zhengzhou Co., Ltd.*

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H股股份代號：6196）
（優先股股份代號：4613）

海外監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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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行金水东路支行就与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科技企业加

速器开发有限公司、郭留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于近日收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受理机构：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本行金水东路支行 

被告一：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郑州高新科技企业加速器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三：郭留希 

3、诉讼案件事实简述： 

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2019 年 10 月 31 日、2019 年 11 月 7

日签订了四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借款期限一年，原告已依

约向被告一发放贷款共计 339,819,968.00 元。 

2019 年 10 月 30 日，原告与被告二、被告三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被告二、被告三为原告与被告一在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9 日期间

签订的所有合同及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协议）的最高债权本金

340,000,000.00 元、利息等债务提供保证担保。 

因被告一逾期偿还贷款利息、被其他债权人起诉，且各被告均未清偿剩余贷

款本息，原告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次诉讼事项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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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339,819,968.00 元、利息 16,799,110.57

元及复利 347,240.93 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26 日，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起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另行计算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

止）。 

（2）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诉讼费、保

全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全部费用。 

三、本次诉讼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本行（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行已对该笔贷款计提了相应贷款损失准备。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预计

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本行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本行将按照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1 日 

 


